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陕西海惠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北二环966号
被投诉人1：赣州兴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唐江璐华韵小区2栋202
被投诉人2：赣州市章贡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章江路16号
中标供应商：赣州恒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七里段嘉联芙蓉新城5#-1-201 
投诉人因不满意赣州兴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在区政中心中央空调改造项目（项目编号：GZXY2025-ZG-G001-2）作出的质疑答复,向本机关进行投诉，本机关已于2025年6月27日收到。经审查，此次投诉符合政府采购投诉的条件和要求，本机关依法受理其投诉，受理日期为2025年6月27日。2025年7月1日，本机关收到陕西海惠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补充材料《投诉函澄清书》，其明确系因对参与该项目投标的所得评分及本次投标评分过程存在疑问而发起投诉。2025年7月3日，本机关组织了第三方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对项目相关情况进行论证。2025年7月10日，本机关组织投诉人、被投诉人等进行现场质证。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项目名称：区政中心中央空调改造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GZXY2025-ZG-G001-2
采购人名称：赣州市章贡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代理机构名称：赣州兴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投诉事项：中标结果没有把我公司参与投标的报价分、商务分与技术分公布。我们认为评分标准与评分过程存在问题。
事实查明与认定：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九条第五款之规定，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采购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应当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赣州兴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已经依法告知了投诉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投诉人要求公布参与投标的报价分、商务分与技术分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通过查阅案涉项目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以及评分材料，结合第三方评审专家的意见，本机关未发现投诉人所得评分及本次投标评分过程存在问题，投诉人认为评分标准与评分过程存在问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
投诉事项不成立，缺乏事实依据。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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